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0 稅務、關務人員特考) 

 

共 4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0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稅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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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行政法 

 

一、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於何種情形下得附加附款？請舉例說明之。 

【擬答】： 

行政處分附款之意義 

行政處分之附款，是指附加於行政處分之上，以補充、修正或限制該主要內容之附加規

定。而關於附款之種類，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項有期限、條件、負擔、保留行政處分

之廢止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等五種。 

行政處分附款之容許性 

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項：「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

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

始得為之。」故 

裁量處分 

原則上可添加附款，惟須受到裁量權行使之限制。 

羈束處分 

行政機關於作成處分時，若無裁量權而需作成羈束處分者，原則上不得附加附款，否

則將與羈束處分之本旨相違。 

按羈束處分原則上不得附加附款，乃貫徹依法行政原則之結果。惟羈束處分若屬「授

益處分」，則為確保授益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例外得附加附款。 

例如：核准長期之金錢給付，但附有負擔，應於一定期間後提出經濟狀況報告。 

附款之合法性要件 

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 

行政處分之附款，若係基於法律之明文授權，行政機關應符合法律授權之要件與意旨，

自不待言。 

應與行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關於附款應符合「不當聯結禁止原則」，是在強調附款之正當性既繫於法律規定之目的

與意旨，則附款之內容應與行政處分之目的具有一定合理之關聯性。 

附款內容須為其管轄權範圍所及之事項 

行政機關不得以行政處分之附款達成非其管轄權之行政事務。 

不得有裁量瑕疵 

倘若附款係基於行政機關之裁量權，基於行政裁量應守法律拘束之意旨，附款也應受到

行政裁量權相同之限制，亦即，行政機關作成處分與附加附款時，應為適法裁量，即遵

守平等原則、比例原則與行政自我拘束原則等。 

縱使附款係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該附款內容亦須明確，而不容內容不明確

之附款造成行政處分法律狀態不明確。此外，基於法安定性的考量，若附加附款會造成

身分上的權利義務處於不確定狀態時，亦不得附加附款。如國家考試、公務員升等、核

准外國人歸化等處分，即不得附加附款。 

 

二、請說明行政罰裁處權時效語行政執行時效之意義及其差別。 

【擬答】： 

行政罰裁處權時效與行政執行時效之意義 

行政罰裁處權時效 

此是指針對人民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政機關應於一定期間裁處，若經過該期間，則不

得再裁處，關於我國行政罰法只設有裁處權時效之規定。 

行政執行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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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指行政機關對於人民義務之不履行，得實施行政上強制執行，但此義務並非可以永

久強制執行之，行政執行法設置行政執行之時效規定，經過一定期間行政機關不得再為

行政強制執行。 

兩者之區別 

適用情況不一樣 

行政罰法裁處權是針對「人民過去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為之處罰，其裁處權性質上是

形成權性質；行政執行執行則是需要有一執行名義，所以必須有一行政義務存在，一般

情況，往往都是先前有一行政處分，人民不履行該行政處分之義務，始有行政執行，所

以時效之適用也和行政罰有所不同。 

期間不一樣 

行政罰之裁處權時效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行政罰之裁處權，因三年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行政執行之執行權時效則是依行政執行法第 7條為五年。 

時效起算點不同 

行政罰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3、4項：「前項期間，自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終了時起

算。但行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前條第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不起訴處分或無罪、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之裁

判確定日起算。 

行政罰之裁處因訴願、行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

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行政執行 

行政執行法第 7條第 1項：「行政執行，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令負有義

務經通知限期履行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五年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 

有無時效障礙事由 

行政罰－有時效障礙事由 

行政罰法第 28 條：「裁處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法律規定不能開始或進行裁處

時，停止其進行。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

一併計算。」 

行政執行期間並無期間進行的障礙事由。 

 

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所屬職業訓練中心與學員訂定如學員擅自退訓、應賠償相關之

訓練費用，並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行政契約。請問：上開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行政契約如未

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之認可，可否作為執行名義？請依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的規範意旨，分

析說明之。 

【擬答】： 

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適用範圍與要件 

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適用範圍 

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行政契約約定自願接受執行時，債務人不為給付時，債

權人得以該契約為強制執行之執行名義。」我國行政程序法於適用範圍上並未限定得約

定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契約類型，因此不問契約當事人是否處與上下隸屬關係之代替行

政處分之從屬契約或立於平等地位之對等契約，亦不問契約當事人為行政機關或人民，

均得就契約之內容為自願接受執行之約定。 

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要件 

依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2項：「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行政機關時，應經主

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時，應經該地

方自治團體行政首長之認可；契約內容涉及委辦事項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

生效力。」 

學者有認為須經過機關認可之情形，僅限於自願接受強制執行者為「行政機關」，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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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自願接受強制執行」則不需要經過行政機關之認可，因為若人民是在從屬契

約關係中自願接受執行，就該法律關係，行政機關本就有做成行政處分的權限，人民

自願接受強制執行，其地位和行政機關原本用行政處分之情形，並未更加不利；若是

人民和行政機關處於非隸屬關係，和行政機關對等協商，若其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

「自願性」能確保，似乎無必要由上級機關介入以保護人民權利的必要性。 

本案之案例適用 

該訓練中心可以與人民約定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之條款，可以當成強制執行之名義，但該條

款是否須適用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2項由上級機關日認可，若依學者主張人民自願接受

強制執行不需經機關認可，故於本案是學員自願接受強制執行，並非機關自約接受強制執

行，故無需經過機關認可。 

小結 

該約定可作為強制執行之名義。 

 

四、A 經營漁船，因私運貨物進口，遭海關查獲，依海關緝私條例處新台幣 100 萬元罰鍰。A 未依

限期繳納罰鍰，海關乃移送該管行政執行處強致執行。行政執行處以 A 有逃匿之虞限制出

海。A不服，請問：A應如何提起行政救濟？ 

【擬答】： 

限制出海之性質 

A 是因未依期限繳納罰鍰，為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不履行，此可依行政執行法第 11 條由

行政執行處為行政強制執行。而行政執行處所為之限制出海，即為行政之強制執行。 

救濟管道 

關於行政執行之救濟，依行政執行法第 9條第 1項：「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執行命令、

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益之情事，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機關聲明

異議。」第 2項：「前項聲明異議，執行機關認其有理由者，應即停止執行，並撤銷或更

正已為之執行行為；認其無理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見，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

內決定之。」關於依行政執行法第 9條聲明異議，如聲明異議被認定為無理由可否尋求進

一步法救濟，學說與實務上有所爭議，茲分述如下： 

不可再尋求法律救濟 

原行政執行法修正草案認為聲明異議有別於一般行政救濟程序，而屬法定之特別救濟

程序，故異議人對執行機關就聲明異議所為決定不得聲明不服。 

行政執行貴在迅速有效，故立法者基於行政執行程序爭訟非涉實體法判斷之特性，為

達訴訟經濟之立法目的，適用「效率」法律原則，而採簡明之聲明異議制度設計，為

其特別救濟程序，並不違反憲法第 16 條、第 23 條規定。 

執行行為多係事實行為或屬程序爭議，縱認屬廣義之行政處分，惟其實質上係執行程

序之決定，究非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所指行政處分。且因行政執行法對具有行政處分

性質之執行措施（如命提供相當擔保、限制住居），並無排除適用聲明異議程序之特

別規定，故依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但書規定，自仍應一體適用聲明異議之程序救濟。 

關於行政執行之聲明異議，與涉及行政實體法上判斷之爭議不同，異議人如就執行名

義實體法事項有所爭執，亦得提債務人異議之訴，由高等行政法院受理以資救濟（行

政訴訟法第 307 條參照），期臻妥慎。 

可再循求法律救濟 

行政執行法草案規定既經刪除，其草案說明即難認係立法理由。 

執行雖貴在迅速，然為使執行爭議之救濟程序不過於冗長，爭議早日決定，解釋上就

對具行政處分性質執行措施之聲明異議，應認行政執行法第 9條所定之聲明異議程序

實質上與訴願程序相當，義務人經此異議程序，如有不服，得逕行提起行政訴訟，而

非曲解行政執行法第 9條規定，認立法者有限制提起行政爭訟之意。 

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但書規定係針對訴願程序而言，與司法救濟程序無關，故縱認行

政執行措施之異議程序屬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情形，亦與是否能提起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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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無涉，不能因此排除其司法救濟管道。 

行政執行措施對執行債務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權益之侵害，與為執行名義之基礎處分

對執行債務人權益之侵害，係各別發生，能否及如何提起行政爭訟，亦應各別看待，

且其有各自之功能，不能互相取代。況不服行政執行措施所主張之事由往往存在於執

行措施本身，故有討論是否能對執行措施提起行政爭訟之實益。 

實務見解 

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 12 月份第 3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認為法律明定行政執行行為之特別

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如不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異議決定者，

仍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至何種執行行為可以提起行政訴訟或提起何種類型之行政訴

訟，應依執行行為之性質及行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個案認定。其具行政處分之性質者，

應依法踐行訴願程序。 

管見 

管見以為若從人民權利救濟保障之角度以觀，應採取可以再循救濟的說法較為妥當，行

政法院實務亦採取此說，惟要說明的是，行政法院認為如果行政執行之方法或程序等性

質有屬於行政處分的，應該再經過訴願程序，但學者認為，應將聲明異議當成相當訴願

程序，容許其逕行提起行政訴訟，避免多增加一道繁複救濟程序。 


